
论无人海洋系统的

国际法规制与我国的因应

作者： 刘丹（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

研究员、 法学博士）

摘要： 无人海洋系统国际规制的难点体现

在无人海洋系统自身法律地位界定、 主权豁

免、 航行 （或飞越） 权等多个领域， 从而对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和国际海事组织海事公

约为主的海法规则形成挑战。

无人海洋系统国际法规制困境， 不仅因为

无人海洋系统触及海洋治理的多个治理维度，

还因其规制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 规则碎片化

和国际话语权不均等特征。

鉴于无人海洋系统公法和私法领域的国际

规则变革和技术强国的政策回应， 我国未来应

从加强无人海洋系统完善、 海洋治理能力、 推

进国际和国内法治建设三个层面予以因应。

不法原因给付与侵占罪的成否

作者： 张明楷 （清华大学谭兆讲席教授、

博士生导师）

摘要： 受领人将不法原因给付物据为己有

的行为是否成立侵占罪， 涉及法益保护、 法秩

序的统一性等诸多问题。 肯定说不符合法益保

护原则与法秩序统一性的原理， 各种两分说所

采取的区分标准不明确或者不合理， 其结论也

有悖于刑法的谦抑性。 民法上的合法行为， 不

可能成为刑法上的违法行为， 就此而言， 刑法

判断不应当具有独立性。 民法上的违法行为，

并不当然具有刑法上的违法性， 在此方面， 应

当强调刑法判断的独立性。

质言之， 只要给付者基于不法原因将财物

交付给他人， 即使其是否属于不法原因“给

付” 在民法上可能存在争议， 也不应将受领人

的行为认定为侵占罪。

论少年法律关系

作者： 高维俭（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博士

生导师， 青少年犯罪研究所所长）

摘要： 随着少年法的发展， 其法律规范的

数量不断增加， 其法律规范的体系逐渐成型，

少年法律关系理论亟待发掘和建构， 以适应少

年法治的系统集约化转型的发展需要。 少年法

的特殊性决定了少年法律关系的特殊性。 少年

法律关系包括少年福利法律关系、 少年保护法

律关系和少年越轨法律关系等基本内容。 少年

法律关系具有主体结构的三元性、 主体地位的

非平等性、 关系结构的层次性、 权利义务的非

对等性和基本宗旨的归一性。

少年法律关系与刑事、 民事、 行政等部门

法律关系之间具有属性上的本质区别， 具有其

独立属性。 少年法律关系理论是少年法学的理

论基石， 其确立预示着少年法学理论的部门

化、 少年法律体系的法典化以及少年法治的系

统集约化的转型发展时代到来， 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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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定监护与遗赠扶养的混淆与辨析
孟祥沛

2020 年， 上海宝山区的王老

先生将价值 300 多万元的房产送给

水果摊主刘先生， 此事被报道后引

发热议。 老人去世后， 老人亲属又

因遗产归属问题与刘先生对薄公

堂， 此案判决结果于近日再次引发

社会广泛关注。 许多人因为这一事

件而第一次听说并逐步了解我国

《民法典》 所规定的“意定监护制

度”， 然而， 由于该案包含不同的

法律关系， 因此易使不少人混淆监

护制度与财产赠与、 遗产继承以及

遗赠扶养协议制度， 从而对意定监

护制度产生误解， 以为通过设定意

定监护既能解决监护问题， 又能解

决财产的转移和归属问题。

意定监护制度只确定

监护人不涉及财产继承

所谓意定监护， 是指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通过与其近

亲属、 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

或者组织的协商， 以书面形式将其

确定为自己监护人， 从而在自己丧

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

由协商确定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的法律制度。

意定监护是与法定监护相对应

的一项监护制度。 法定监护是监护

人根据法律的直接规定而设立的监

护。 根据 《民法典》 的相关规定，

对于未成年人， 父母是其法定的监

护人。 如果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

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 由下列有

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

一是祖父母、 外祖父母； 二是兄、

姐； 三是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

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

同意的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

或者组织。 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

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由

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

护人： 一是配偶； 二是父母或其成

年子女； 三是其他近亲属； 四是经

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 村

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的其他

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

可见， 法定监护对监护人的选

定范围和选定顺序有着严格的规

定。 然而， 众所周知， 民事法律制度

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意思自治。 对于

民事主体的私行为来说， 法不禁止皆

可为。 那么一个身心健康的成年人，

能不能在自己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时根据自己的意志来选择和确定将来

的监护人呢？ 这在我国《民法典》 颁

布生效之前是没有法律依据， 也难以

得到法律保护的行为。 正是 《民法

典》 创新规定了意定监护制度， 才弥

补了法定监护制度的不足， 体现了对

民法意思自治原则的最大尊重。

意定监护既是监护的一种类型，

也是设定监护的一个途径， 所以， 意

定监护只解决监护问题， 其制度设立

的目的就是解决成年人在将来丧失或

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如何确定

监护人的问题。 一个成年人依法设定

意定监护之后， 如果他去世前一直精

神健康， 未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

能力， 则其设立的意定监护终其一生

也不需要发挥作用。 只有在他精神状

况发生问题， 难以理智地判断和实施

民事行为时， 也就意味着他已经丧失

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 意定监

护才派上用场， 意定监护人才能够开

始履行监护职责， 对被监护人的人

身、 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予以监督、

管理和保护。 当然， 如果被监护人精

神状况好转， 恢复民事行为能力， 则

监护关系随之中止。

意定监护实施以后， 虽然监护人

在履行监护职责时要对被监护人的财

产进行监督和管理， 有时甚至不可避

免地涉及到对被监护人财产的处理，

但这并不意味着监护制度会产生被监

护人财产从被监护人转移到监护人的

法律后果。 被监护人的财产始终是被

监护人的财产， 当被监护人去世之

后， 被监护人的财产依法由其继承人

继承。 意定监护制度并不解决财产的

归属和转移问题。 就上海宝山区老人

房产送水果摊主一案， 如果老人与水

果摊主刘先生只签订意定监护协议，

则老人沦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后， 刘

先生作为老人的监护人， 可以对老人

的财产行使监督管理之权， 但老人所

有财产仍归属于自己， 且老人去世

后， 其财产应由其继承人依法继承。

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财产只有监

督管理的权力， 监护人对被监护人财

产的处理只能是为了被监护人的利

益。 监护人绝不能利用监护之便侵吞

被监护人的财产。 如果监护人不履行

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

益时应当承担责任， 给被监护人造成

财产损失时应当赔偿损失。 人民法院

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单位的申请， 撤

销监护人的资格。

遗赠扶养协议具有财产

所有权转移的法律效果

之所以法院最后判决水果摊主刘

先生取得老人的相关遗产， 关键在于

老人生前与刘先生之间除了意定监护

协议， 还签有有效的遗赠扶养协议，

而只有遗赠扶养协议才会在条件满足

时产生财产所有权转移的法律效果。

遗赠扶养协议是指遗赠人（即受

扶养人） 和扶养人（即受遗赠人） 之

间订立的， 由扶养人承担遗赠人生养

死葬的义务并在遗赠人死亡之后取得

其全部遗产或约定遗产的协议。 遗赠

扶养协议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遗赠扶

养协议是一种双方民事行为， 由遗赠

人（即受扶养人） 和扶养人（即受遗

赠人） 协商订立； 二是遗赠扶养协议

是一种诺成行为， 协议在扶养人和受

扶养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时即可成

立； 三是遗赠扶养协议是一种双务有

偿行为， 扶养人和受扶养人互相享有

权利、 负有义务； 四是遗赠扶养协议

是一种要式行为， 应采用书面形式；

五是遗赠扶养协议在各种继承方式中

效力最高， 它既优先于法定继承， 也

优先于遗嘱继承和普通的遗赠继承。

遗赠扶养协议对于提倡尊老养老的优

良传统、 发扬互助精神、 切实保障老

年人的合法权益、 减轻国家和社会的

负担、 解除扶养人后顾之忧、 减少继

承纠纷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正是基于

遗赠扶养协议， 水果摊主刘先生在老

人生前对老人进行了多方照顾， 履行

了对老人生养死葬的义务， 由此才在

老人去世后依法取得双方约定的包括

房产在内的相关财产的所有权。

综上， 上海宝山区老人房产送水

果摊主一案中， 老人与水果摊主刘先

生具有双重法律关系， 一是意定监护

关系， 老人是意定被监护人， 刘先生

是意定监护人； 二是遗赠扶养关系，

老人是遗赠人和受扶养人， 刘先生是

扶养人和受遗赠人。 意定监护关系解

决了老人的监护问题， 遗赠扶养关系

解决了老人生前的扶养问题和死后相

关遗产的归属问题。 意定监护和遗赠

扶养作为两项不同的法律制度， 有着

不同的制度内容和创设目的， 切不可

将二者混为一谈。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

究所研究员、 民商法研究室主任）

□ 意定监护既是监护的一种类型， 也是设定监护的一个途径， 所以， 意定监护只

解决监护问题， 其制度设立的目的就是解决成年人在将来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

事行为能力时如何确定监护人的问题。

□ 虽然监护人在履行监护职责时要对被监护人的财产进行监督和管理， 有时甚至

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被监护人财产的处理， 但这并不意味着监护制度会产生被

监护人财产从被监护人转移到监护人的法律后果。

□ 遗赠扶养协议是指遗赠人（即受扶养人） 和扶养人（即受遗赠人） 之间订立的，

由扶养人承担遗赠人生养死葬的义务并在遗赠人死亡之后取得其全部遗产或约

定遗产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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